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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

９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

１０

）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

价；

（

１１

）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

１２

）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

１３

）不符合配售资格；

（

１４

）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

１５

）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

１６

）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

次发行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Ｔ－６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 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一、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周二）

刊登《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招股意向书摘要》等相关公告与文件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Ｔ－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周三）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截止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网下投资者在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Ｔ－４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周四）

初步询价日（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初步询价期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Ｔ－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５

日（周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展网下投资者核查

Ｔ－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周一）

确定发行价格

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可申购股数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周二）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招股说明书》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周三）

网下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当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１

日（周四）

刊登《网上中签率公告》

网上申购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周五）

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和《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申购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截止

１６

：

００

网上中签投资者履行资金交收义务（投资者确保资金账户在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Ｔ＋３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５

日（周一）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

包销金额

Ｔ＋４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周二）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

公告，修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若本次发行定价对应市盈率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最近一个月同行业上市

公司二级市场平均静态市盈率，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应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

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日将顺延三周，具体安排将

另行公告；

４

、如因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常使

用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网下投资者及时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

二、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

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需具备的资格条件：

１

、具备一定的证券投资经验。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

到两年（含）以上，从事证券交易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从事证券

交易时间应达到五年（含）以上。 经行政许可从事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

等金融业务的机构投资者可不受上述限制。

２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最近

１２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

行为被相关监管部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但投资者能证明所受处罚

业务与证券投资业务、受托投资管理业务互相隔离的除外。

３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

定价模型、科学的定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４

、监管部门和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５

、以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两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Ｔ－６

日）

为基准日，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该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

值应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及其管

理的配售对象在该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

６

、网下投资者指定的股票配售对象不得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

划，也不得为在招募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

一、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７

、 若配售对象类型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

品、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须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前完成备案，并能提供产品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

案系统截屏等）。

８

、若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

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须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前按以上法

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并能提供登记备案证

明的相关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登记备案函、登记备案系统截屏等）。

９

、下列机构或人员将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①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

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

第

①

、

②

、

③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

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

母；

⑤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 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

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

按照《业务规范》、《投资者管理细则》，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黑名单所列示

的投资者。

第

②

、

③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

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１０

、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其相应的资产规模

或资金规模。

１１

、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一交易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中午

１２

：

００

前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网下申购承诺函等材料，并经过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核查认证。

符合以上条件且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时前在证券业协会完成

注册且已开通

ＣＡ

证书的网下投资者和股票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

步询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或配售前对投资者是否存在上述禁

止性情形进行核查，投资者应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

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

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拒绝

配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 或经核查

不符合配售资格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接受其初步询价或者向其

进行配售。

（二）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所有拟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须符合上述投资者条件， 并按要

求在规定时间内（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通过招商证券

ＩＰＯ

项目网

下投资者服务系统录入信息并提交相关核查材料。

系统递交方式如下：

登录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

ｈｔｔｐｓ

：

／／ｉｐｏ．ｎｅｗｏｎｅ．ｃｏｍ．ｃｎ

，或登录招商

证券官方网站

ｗｗｗ．ｃｍｓ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点击“

ＩＰＯ

项目网下投资者服务系统”。 具体

步骤如下：

第一步：登录系统（新用户请注册后登录），点击“信息维护”按照填写注意

事项的要求填写“投资者基本信息”及“投资者关联关系”信息。

第二步：点击“

ＩＰＯ

项目备案申请”，在“当前可申报

ＩＰＯ

项目列表”栏目下，

选择“青农商行”项目并点击“申报”，在同意“承诺函”后进入“基本信息及关联

关系核查表”的报备页面，按照页面填写注意事项的要求真实准确完整地填写

相关信息。 请投资者在确认所填写的信息完整无误后点击“提交”。

配售对象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 基金公

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

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则该等私募基金须提供产品备案证明的相关文件

（包括但不限于备案函、备案系统截屏等）；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则该等私募基金须提

供按以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证明的相关

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登记备案函、登记备案系统截屏等）。

除公募基金、养老金、社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

ＱＦＩＩ

投资账户、

机构自营投资账户、个人自有资金投资账户外的其他配售对象需提供《出资方

基本情况表》（包括 “附件

１－１

出资方基本信息表”、“附件

１－２

产品备案及私募

基金管理人注册文件核对表”）。 投资者管理多个产品需提供出资方基本情况

表的， 需按照下载的出资方信息模板

ＥＸＣＥＬ

文件， 全部产品填报在一张

ＥＸＣＥＬ

表格中（见附件

１－１

示例），

ＥＸＣＥＬ

文件大小不超过

２０Ｍ

。

所有的产品备案及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证明文件均合并在一个

ＰＤＦ

中上

传，

ＰＤＦ

文件大小不超过

２０Ｍ

。

第三步：前往“主页

－

查询我的备案申请”下载所有已提交的电子文件，并

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章后扫描上传至系统。全部信息录入及材料上传后，报备状

态显示“报备已完成”，系统报备工作完成。

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前，投资者可在“已提交的

ＩＰＯ

项目申

请”中修改已提交的

ＩＰＯ

项目的申请信息；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

后，该项目转移至“已截止资料报备的

ＩＰＯ

项目申请”，投资者将无法对已提交

的信息进行修改。

敬请投资者注意：

１

、所有的电子文件提交后还需下载打印，并在规定的时间内签章后扫描

上传方能完成本次备案。 需下载签章后并上传的文件包括：《网下投资者承诺

函》、《网下投资者关联关系核查表》、《出资方基本情况表》（如有）。

２

、投资者须对其填写的信息的准确真实性、提交资料的准确完整性负责。

投资者未按要求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之前完成备案，或虽完成备

案但存在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情形的，则将无法参加询价配售或者初步报

价被界定为无效报价。

３

、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报备页面中的填写注意事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安排专人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Ｔ－６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期间

（

９

：

００－１２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７

：

００

）接听咨询电话，号码为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２

、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５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２

。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深交所的网下发行电子平台进行。 符合《管理办法》

及《投资者管理细则》要求的投资者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证券

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已办理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数字证书，并与

深交所签订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使用协议， 成为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的用

户并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配售对象的证券账户、 银行账户配号工作

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

Ｔ－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

间内， 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可通过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填写报价、拟申购股数等信息。相关报价一经提交，不得撤销。因特殊

原因需要调整报价的，应当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填写具体原因。

３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

的拟申购股数，且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

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招商证券对发行人的估

值情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

设定为

６０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０

万股，即网下投资者指定

的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６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

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

０．０１

元。

４

、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１

）网下投资者未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３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证券业协会完成

网下投资者注册的，或未通过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完成配售对象的证券账户、

银行账户配号工作的；

（

２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

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

３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１

，

５００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

４

）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６０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

量不符合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

５

）经审查不符合本公告“二、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中要求

的；

（

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

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

７

）被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５

、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的托管席位号系办理股份登记的重要信

息，托管席位号错误将会导致无法办理股份登记或股份登记有误，请参与初步

询价的网下投资者正确填写其托管席位号， 如发现填报有误请及时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初步询价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

询价结果，对所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同

一申购价格按照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少至多、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

按照申报时间（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的时间记录为准）由晚到早的顺

序排序，剔除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得低于申购总量

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当最高申购价格

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 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 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

拟申购数量、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

拟申购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人或个人）的数量不少于

２０

家。有效报

价投资者的认定按以下方式确定：

（

１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小于

２０

家时，中止发行；

（

２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不少于

２０

家时，剔除最高报价部

分后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即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有效报价

投资者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拟申购数量为有效拟申购数量。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拟公开发行

Ａ

股

５５

，

５５５．５５５６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原股东

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发行后的无限售条件的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流通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１０．００％

。

六、网下网上申购

１

、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公告》

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

投资者必须在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为其管理的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单信

息。申购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不超过《发行公告》中规

定的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即申购数量须为：

（

１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时，其申购数量为投资者有效拟申购数量；

（

２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大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时，其申购数量为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

购款。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２

、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投资者持有

１

万元以上 （含

１

万

元）深交所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可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 每

５

，

０００

元市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

５

，

０００

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 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５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５００

股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具体

网上发行数量将在《发行公告》中披露。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

（含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

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

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

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为无效申购。

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

Ｔ

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回拨机制的启

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

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５０

倍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１００

倍以上的，回拨比例

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

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

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３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

行；

４

、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

超过

５０

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并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１

日（

Ｔ＋１

日）在《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八、网下配售原则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完成双向回拨机制后，将根据以下原则

对网下投资者进行配售：

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将对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是否符

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进行核查，不符合配

售投资者条件的，将被剔除，不能参与网下配售；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提供有效报价并参加网下申购的符合配售投资

者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分为以下三类：

（

１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依据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设立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

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为

Ａ

类投资者；

（

２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年金保险资金”）为

Ｂ

类投资者；

（

３

）其他投资者为

Ｃ

类投资者；

３

、若网下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以下原则进行配售：

（

１

）同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应当相同；

（

２

）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

于

Ｃ

类投资者；

（

３

）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５０％

、

２０％

分别优先向

Ａ

类、

Ｂ

类配售；若

Ａ

类或

Ｂ

类的有效申购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向申购数量不足优先配售数量的

Ａ

类或

Ｂ

类全额配售， 然后向

Ｃ

类配售剩余部

分；

（

４

）当由于向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的

２０％

而使得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高于

Ａ

类投资者，

Ｂ

类投资者优先配售份额将相应调整

使得

Ａ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

４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等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网下投资者的实际申购数量直接进行配售；

５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双向回拨之后），中

止发行；

６

、若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小于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中止

发行；

７

、零股的处理原则

在实施配售过程中，每个配售对象的获配数量取整后精确到

１

股，产生的

零股统一分配给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Ａ

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Ｂ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Ｂ

类投资者，则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

Ｃ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

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申购数量相同时，产生的零股统一分配给申购时间（以

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的时间记录为准）最早的配售对象。若由于获配零

股导致超出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时， 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配售

对象，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九、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披露的《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和《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将对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列表公示。 《网下发行

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获得初步配售的全部网下有效配售对象，需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

Ｔ＋４

日）刊登的《青岛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

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

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申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特别提醒，网上

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

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

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则中止本次发行；如果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

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

果公告》。

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２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不低于拟申购总量

１０％

的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

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２０

家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

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

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仲生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６

号

１

号楼

电话号码：

０５３２－６６９５７７６７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２－８５９３３８００

联系人：隋功新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招商证券大厦

３１

楼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２

、

０１０－６０８４０８２５

、

０７５５－２３１８９７７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９４０５４６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

第三节 本行基本情况

一、本行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Ｑｉｎｇｄａｏ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ａｎｋ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

法定代表人：刘仲生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

注册资本：

５０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秦岭路

６

号

１

号楼

邮政编码：

２６６０６１

电话号码：

０５３２－６６９５７７６７

传真号码：

０５３２－８５９３３８００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ｑｒｃｂ．ｃｏｍ．ｃｎ

电子信箱：

ｑｒｃｂ＠ｑｒｃｂ．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吸收本外币公众存款；发放本外币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

国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

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本外币同业拆借；从事银行卡（借记卡）业务；代理收

付款项及代理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外汇汇款；买卖、代理买卖外汇；提

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外汇资信调查、咨询和见证业务；基金销售；经中国银行

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本行历史沿革

（一）本行的筹建

本行系根据当时有效的《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由九家行社以合并方式发起设

立。

１

、拟筹建本行的内部决策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九家行社分别召开股东（社员）代表大

会并形成决议。 各行社股东（社员）代表大会决议内容如下：

（

１

）同意九家行社以新设合并方式发起设立青岛农商银行，设立后原各行

社法人资格取消，其债权债务由新设立的青岛农商银行承继；

（

２

）同意成立青岛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并授权筹建工作小组作为申请

人，全权负责青岛农商银行筹建和开业前的各项工作；

（

３

）同意《青岛农商银行筹建工作方案》，并授权筹建工作小组组织实施；

（

４

）同意《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及净资产处置工作方案》，并授权筹建工作

小组聘请有金融审计评估资质的中介机构进行清产核资、 资产评估及净资产

确认，并对净资产进行处置；

（

５

）同意各行社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６

）同意清产核资、资产评估基准日至青岛农商银行开业期间九家行社的

经营成果归属于青岛农商银行开业之日止九家行社股金的持有人。

２

、成立筹建工作小组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青岛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办公室出具《关于成立青

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小组的通知》（青农信联办［

２０１１

］

２２８

号），成立青岛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在九家行社股东（社员）代表大会的授

权范围内，做好各项筹建工作。

３

、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情况

青岛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分别委托大信及中京民信对九家行社进行清

产核资及资产评估。

（

１

）九家行社的清产核资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大信分别针对九家行社出具了《清产核资报告书》，对九家

行社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全部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进行了清产核资，具体

情况如下：

表

３－１

九家行社清产核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清产核资报告名称

清产核资报告

文号

净资产

账面值

净资产

清查值

净资产

增减值

１

《青岛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

合社清产核资报告书》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２５

号

４７０．５５ ６

，

８７４．７１ ６

，

４０４．１６

２

《青岛华丰农村合作银行清

产核资报告书》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２６

号

７６

，

９１０．４５ ４８

，

３４４．１６

（

２８

，

５６６．２９

）

３

《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清

产核资报告书》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２７

号

７１

，

３６７．２３ ４９

，

３７５．１３

（

２１

，

９９２．１０

）

４

《青岛黄岛农村合作银行清

产核资报告书》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２８

号

３４

，

２９１．７２ ２３

，

８４５．０９

（

１０

，

４４６．６３

）

５

《平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清产核资报告书》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２９

号

２３

，

７１４．７８

（

３９

，

４９３．８６

） （

６３

，

２０８．６４

）

６

《青岛即墨农村合作银行清

产核资报告书》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３０

号

６２

，

４６６．１５ ４５

，

１２２．００

（

１７

，

３４４．１５

）

７

《胶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清产核资报告书》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３１

号

２５

，

０６１．６７ ２

，

０４３．１９

（

２３

，

０１８．４８

）

８

《莱西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清产核资报告书》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３２

号

１６

，

２１１．５３

（

２６

，

３２７．０１

） （

４２

，

５３８．５４

）

９

《胶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清产核资报告书》

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３３

号

２２

，

８１８．９１ ７６８．８４

（

２２

，

０５０．０７

）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大信出具《筹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清产核

资合并结果报告书》（大信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１８２４

号），经清产核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九家行社账面汇总资产总额

８

，

８８７

，

５３６．８２

万元，清查后合并资产总额

７

，

２２８

，

６６５．２９

万元，减少

１

，

６５８

，

８７１．５３

万元；账面汇总负债总额

８

，

５５４

，

２２３．８３

万

元，清查后合并负债总额

７

，

１２４

，

９８７．７７

万元，减少

１

，

４２９

，

２３６．０６

万元；账面汇总

净资产

３３３

，

３１２．９９

万元，清查后合并净资产

１０３

，

６７７．５２

万元，减少

２２９

，

６３５．４７

万元。

（

２

）九家行社的资产评估及整体评估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中京民信分别为九家行社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对九家

行社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了评估，具体情况如

下：

表

３－２

九家行社资产评估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评估报告名称

评估报告

文号

净资产

清查值

净资产

评估值

净资产

增减值

１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青岛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

合社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

告书》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１

号

６

，

８７４．７１ ４

，

０１４．３８

（

２

，

８６０．３３

）

２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青岛华丰农村合作银行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２

号

４８

，

３４４．１５ ５４

，

１１５．１５ ５

，

７７１．００

３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３

号

４９

，

３７５．１２ ５３

，

３４４．１８ ３

，

９６９．０６

４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青岛黄岛农村合作银行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４

号

２３

，

８４５．０９ ２４

，

４３５．７３ ５９０．６４

５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青岛即墨农村合作银行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５

号

４５

，

１２２．００ ４６

，

１７８．２８ １

，

０５６．２８

６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胶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６

号

７６８．８３ ２

，

２７８．５７ １

，

５０９．７４

７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胶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７

号

２

，

０４３．１９ ２

，

３９６．７０ ３５３．５１

８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莱西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８

号

（

２６

，

３２７．０２

） （

２４

，

７５５．９６

）

１

，

５７１．０６

９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筹建项目平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报告书》

京信评报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９

号

（

３９

，

４９３．８６

） （

３５

，

４１０．１６

）

４

，

０８３．７０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中京民信出具了《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

项目青岛市九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合并资产评估报告》（京

信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５０

号），经评估，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九家行社合并账面净

资产价值为

１０３

，

６７７．５２

万元，评估净资产价值为

１２２

，

５８２．５３

万元，评估净资产

价值比账面净资产价值增值

１８

，

９０５．０１

万元。

（

３

）九家行社的净资产确认情况

根据九家行社的清产核资及资产评估结果，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小组分别与九家行社共同出具了《净资产确认书》，对九家行社的

净资产分别进行了确认，具体情况如下：

表

３－３

九家行社净资产确认情况

单位：元

序号 确认书名称

清查评估确认

净资产值

确认书出具方

１

《青岛市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

社净资产确认书》

４０

，

１４３

，

８６２．５３

市联社、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行

筹建工作小组

２

《青岛华丰农村合作银行净资

产确认书》

５４１

，

１５１

，

５１６．１８

华丰合行、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小组

３

《青岛城阳农村合作银行净资

产确认书》

５３３

，

４４２

，

０４５．１９

城阳合行、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小组

４

《青岛黄岛农村合作银行净资

产确认书》

２４４

，

３５７

，

３４４．３０

黄岛合行、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小组

５

《青岛即墨农村合作银行净资

产确认书》

４６１

，

７８２

，

６４２．５３

即墨合行、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小组

６

《胶南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净

资产确认书》

２２

，

７８５

，

８０５．３０

胶南联社、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小组

７

《胶州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净

资产确认书》

２３

，

９６７

，

０１０．３３

胶州联社、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小组

８

《莱西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净

资产确认书》

（

２４７

，

５５９

，

４７４．２４

）

莱西联社、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小组

９

《平度市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净

资产确认书》

（

３５４

，

１０１

，

５８６．３５

）

平度联社、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

行筹建工作小组

市联社与大信、中京民信、青岛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共同出具《青岛市

九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合并净资产确认书》，确认九家行社合并清查评估净资

产值为

１

，

２２５

，

８２５

，

３０３．２４

元。

４

、九家行社的净资产分配处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青岛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针对九家行社中除市联社外

的其他八家行社分别出具《净资产分配处置意见的报告》，并出具了《关于筹建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净资产分配处置意见的报告》（青农商筹

〔

２０１１

〕

２４

号），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经清产核资及资产评估，九家行社资产总

额

７２

，

５４８

，

２５３

，

９９０．７３

元，负债总额

７１

，

３２２

，

４２８

，

６８７．４９

元，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２５

，

８２５

，

３０３．２４

元。 九家行社净资产结果如下：

表

３－４

九家行社资产和负债情况

单位：元

序号 机构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１

华丰合行

１５

，

８０２

，

３７８

，

１６６．８８ １５

，

２６１

，

２２６

，

６５０．７０ ５４１

，

１５１

，

５１６．１８

２

城阳合行

１１

，

８３３

，

５３８

，

７６３．４４ １１

，

３００

，

０９６

，

７１８．２５ ５３３

，

４４２

，

０４５．１９

３

即墨合行

１１

，

１１５

，

０４１

，

１８１．６１ １０

，

６５３

，

２５８

，

５３９．０８ ４６１

，

７８２

，

６４２．５３

４

黄岛合行

６

，

６９５

，

１０３

，

５１０．０１ ６

，

４５０

，

７４６

，

１６５．７１ ２４４

，

３５７

，

３４４．３０

５

胶南联社

５

，

７１５

，

９０１

，

４９４．５３ ５

，

６９３

，

１１５

，

６８９．２３ ２２

，

７８５

，

８０５．３０

６

胶州联社

８

，

２５５

，

７１４

，

７５０．８６ ８

，

２３１

，

７４７

，

７４０．５３ ２３

，

９６７

，

０１０．３３

７

莱西联社

４

，

３５３

，

１００

，

２６７．６６ ４

，

６００

，

６５９

，

７４１．９０

（

２４７

，

５５９

，

４７４．２４

）

８

平度联社

７

，

５４３

，

３１２

，

７０７．６５ ７

，

８９７

，

４１４

，

２９４．００

（

３５４

，

１０１

，

５８６．３５

）

９

市联社

１

，

２３４

，

１６３

，

１４８．０９ １

，

２３４

，

１６３

，

１４８．０９ ０．００

合计

７２

，

５４８

，

２５３

，

９９０．７３ ７１

，

３２２

，

４２８

，

６８７．４９ １

，

２２５

，

８２５

，

３０３．２４

九家行社净资产的具体情况如下：

表

３－５

九家行社净资产组成情况

单位：元

序号 机构名称

净资产清查评估估值

实收资本 资本公积 盈余公积 一般准备 未分配利润 合计

１

华丰合行

３０３

，

９４７

，

４６９．４５ ６１

，

７８１

，

３４４．９３ － １７５

，

４２２

，

７０１．８０ － ５４１

，

１５１

，

５１６．１８

２

城阳合行

２２９

，

５１５

，

５００．００ ４１

，

３５５

，

５０２．９８ ６５

，

２１０

，

００２．０７ １６５

，

１３８

，

４４９．４４ ３２

，

２２２

，

５９０．７０ ５３３

，

４４２

，

０４５．１９

３

即墨合行

１９５

，

２８７

，

４５０．００ ２０

，

２１５

，

８６７．０３ ３６

，

２５０

，

３８３．３６ １７６

，

１７７

，

４７３．２３ ３３

，

８５１

，

４６８．９１ ４６１

，

７８２

，

６４２．５３

４

黄岛合行

１１０

，

５６１

，

５３０．００ １０

，

２８８

，

２１１．１５ ２２

，

８５７

，

７１４．２７ １００

，

６４９

，

８８８．８８ － ２４４

，

３５７

，

３４４．３０

５

胶南联社

１０２

，

４７３

，

８１９．００ １８

，

０８９

，

２２８．９６ － －

（

９７

，

７７７

，

２４２．６６

）

２２

，

７８５

，

８０５．３０

６

胶州联社

１１５

，

１３０

，

８５０．００ ７

，

２７４

，

３６９．７６ － －

（

９８

，

４３８

，

２０９．４３

）

２３

，

９６７

，

０１０．３３

７

莱西联社

１０６

，

１４１

，

６８０．００ ２１

，

０８３

，

０７７．６５ － －

（

３７４

，

７８４

，

２３１．８９

） （

２４７

，

５５９

，

４７４．２４

）

８

平度联社

１３５

，

５３６

，

２３０．００ ４８

，

３７７

，

８２３．２８ － －

（

５３８

，

０１５

，

６３９．６３

） （

３５４

，

１０１

，

５８６．３５

）

合计

１

，

２９８

，

５９４

，

５２８．４５ ２２８

，

４６５

，

４２５．７４ １２４

，

３１８

，

０９９．７０ ６１７

，

３８８

，

５１３．３５

（

１

，

０４２

，

９４１

，

２６４．００

）

１

，

２２５

，

８２５

，

３０３．２４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青岛农商银行筹建工作小组出具《关于筹建青岛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并净资产分配处置意见的报告》（青农商筹〔

２０１１

〕

２４

号），对净资产作如下分配：

（

１

）九家行社净资产分配情况

①

股本金

１

，

２９８

，

５９４

，

５２８．４５

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归属原股东（社员）；

②

清查评估确认一般准备

６１７

，

３８８

，

５１３．３５

元予以保留； 其中黄岛合行清

产核资确认一般准备

１００

，

６４９

，

８８８．８８

元， 较保留政府补助

９０

，

４４５

，

６８０．２５

元多

出

１０

，

２０４

，

２０８．６３

元，作为可供分配净资产归属原股东；

③

清查评估确认资本公积

２２８

，

４６５

，

４２５．７４

元， 其中四家联社资本公积

９４

，

８２４

，

４９９．６５

元用于弥补净资产缺口； 四家合行资本公积

１３３

，

６４０

，

９２６．０９

元，扣减华丰合行补足一般准备

４

，

１５３

，

６８６．５８

元后，剩余

１２９

，

４８７

，

２３９．５１

元

作为可供分配净资产归属原股东；

④

清查评估确认盈余公积

１２４

，

３１８

，

０９９．７０

元作为四家合行可供分配净资

产归属原股东；

⑤

清查评估确认未分配利润

－１

，

０４２

，

９４１

，

２６４．００

元，其中四家联社未分配利

润

－１

，

１０９

，

０１５

，

３２３．６１

元，通过四家联社资本公积弥补后剩余

－１

，

０１４

，

１９０

，

８２３．９６

元，采取青岛农商银行各发起人和青岛市政府出资购买不良资产，并相应减少应

计提的减值准备的方式予以弥补；四家合行未分配利润

６６

，

０７４

，

０５９．６１

元作为可

供分配净资产归属原股东。

综上，四家合行可分配净资产包括剩余资本公积

１２９

，

４８７

，

２３９．５１

元，盈余

公积

１２４

，

３１８

，

０９９．７０

元、一般准备

１０

，

２０４

，

２０８．６３

元，未分配利润

６６

，

０７４

，

０５９．６１

元，共计可供分配净资产

３３０

，

０８３

，

６０７．４５

元，按比例归属原股东，其中华丰合

行按每股

０．１９

元、城阳合行按每股

０．６０

元、黄岛合行按每股

０．３９

元、即墨合行按

每股

０．４６

元归属原股东。 其中：愿意作为青岛农商银行发起人并符合条件的原

股东持股金额

２８５

，

２２０

，

０００

元， 相应

１１１

，

０９９

，

４００

元可供分配净资产分配给原

股东用于出资购买不良资产； 不愿意作为青岛农商银行发起人和不符合条件

的原股东持股金额

５２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元， 相应

２０６

，

８８５

，

６００

元可供分配净资产进行

退股分配；无法联系的原股东持股金额

２４

，

５７１

，

９４９．４５

元，相应

１２

，

０９８

，

６０７．４５

元可供分配净资产纳入“其他应付款”按退股处置。

胶南联社、胶州联社、莱西联社及平度联社因评估后净资产值低于股本，

其净资产分配方式为：股本金账面价值

４５９

，

２８２

，

５７９．００

元按

１

：

１

的比例归属原

四家联社股东； 对保留股本金后的净资产缺口采取由发起人和青岛市政府出

资购买不良资产的方式，减提相应的专项准备，全额弥补了净资产缺口。

（

２

）九家行社原股东（社员）股金的处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九家行社分别召开股东（社员）代表大

会并审议通过《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筹建工作方案》，除市联社外

的八家行社审议通过了 《青岛市农村信用社 （农村合作银行） 原股金处置方

案》。《青岛市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原股金处置方案》规定此次发起人征

集以九家行社原有股东（社员）为基础，再定向吸收符合发起人资格和条件的

企业法人作为发起人。 此外，根据《中国银监会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合作金融机

构股权改造的指导意见》（银监发［

２０１０

］

９２

号）的规定，本次征集发起人以企业

法人为主，积极引进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并适当提高股东最低入股起点。

《青岛市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原股金处置方案》规定对于符合条件

的原社员（股东）遵守自愿原则，可按照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的结果在量化基础

上将其所持原股金按规定进行折股； 对不符合银监会规定发起人条件的原社

员（股东），予以退股。对在通知或股权清理公告规定的期间内未按照通知或公

告办理股权确认及规范手续股东的股金，转入“其他应付款”。

原有股金具体处置方案如下：

“

１

、 符合青岛农商银行发起人资格和条件， 拟作为发起人的原社员 （股

东），在出资购买不良资产包份额（每认购

１

个股份，需另行出资

０．６０

元用于购

买不良资产）及补足溢价差额（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认购价

１．２０

元，差额

０．２０

元）的

前提下，按

１

：

１

的比例，将原社员（股东）所持有的原股金数折算为青岛农商银

行的相应股份数。

股份数额达不到入股起点要求的可以申请新增认购股份至入股起点，否

则予以退股。

如原社员（股东）所持有的原股金经清产核资和资产评估后量化的每股净

值高于

１．００

元的，对超出部分，按每

１．８０

元折为

１

股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比例进

行折股，折股不足一股的余额部分，统一计入青岛农商银行的资本公积。

２

、对不愿另行出资认购不良资产包但又要求折算成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

原社员（股东），其原股金在量化基础上可按‘原股金净值

／１．８０

’的折股比例折

算为青岛农商银行的股份，折股不足一股的余额部分，统一计入青岛农商银行

的资本公积。

原股金净值

＝

原持股数额

×

每股净值（每股净值不足

１

元的按

１

元计算）

折股后的股份数额达到入股起点要求的可以转为青岛农商银行的股份， 达不

到入股起点要求的可以申请新增认购股份至入股起点，否则予以退股。

３

、对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办理折股或退股手续的原社员（股东），视为其同

意折股，按前述第

２

项的规定办理。

４

、如折算和认缴青岛农商银行股份的原自然人社员（股东）最终合计持股

比例超过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总数

２０％

的， 由筹建工作小组调整原自然人社员

（股东）单户持有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数的限额，新增认购股份的原社员超出限

额部分的认购新股款项和不良资产购买款项予以返还。

５

、原自然人社员（股东）已死亡而又未办理股金继承手续的，允许其合法

继承人继承其股金，并按前述条件折股或退股。 被关停、倒闭、吊销执照、破产

等企业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股金，有承继人的，由承继人按前述条件办理折股或

退股，无承继人的，予以退股。

６

、不愿意折算为青岛农商银行股份或不符合青岛农商银行发起人资格和

条件的原社员（股东）按退股处理。

７

、经通知或公告后仍无法联系或暂时无法确认权利人身份的股金，如果

相关权利人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办理折股或退股等手续的， 按退股处理， 转入

‘其他应付款’，对青岛农商银行不享有任何股东权利。

８

、在办理原社员（股东）退股手续时，从维护原社员（股东）利益出发，根据

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结果，如每股净资产高于

１．００

元，按净资产给予退股，净资

产不足

１．００

元，按照每股

１．００

元退还股本金。

退股款在原社员（股东）办理完毕退股手续后，于青岛农商银行正式开业

之日起

１５

个工作日内直接付至其原股金分红账户。

如原社员（股东）坚持要求提前领取退股款的，在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结果

及净资产分配方案确定前，按照每股

１．００

元退还股本金；净资产分配方案确定

后，根据清产核资、资产评估结果，如每股净资产高于

ｌ．００

元，按净资产给予退

股，净资产不足

１．００

元，按照每股

１．００

元退还股本金。 ”

根据《青岛市农村信用社（农村合作银行）原股金处置方案》，原股金处置

结果如下：

表

３－６

八家行社原股东和股金情况

单位：万元

单位

原股金

其中

折股 退股 转入“其他应付款”

笔数 金额 笔数 金额 笔数 金额 笔数 金额

华丰合行

３

，

７９２ ３０

，

３９５ ７６１ １０

，

２２８ ２

，

９７１ １９

，

８８４ ６０ ２８３

城阳合行

３

，

１１３ ２２

，

９５２ ５８１ ７

，

７５５ ２

，

４９８ １４

，

９４０ ３４ ２５７

黄岛合行

２

，

６１２ １１

，

０５６ ３２５ ４

，

７７６ ２

，

１２７ ５

，

６０４ １６０ ６７６

即墨合行

７

，

６５１ １９

，

５２９ ５８７ ５

，

７６３ ６

，

９０１ １２

，

５２４ １６３ １

，

２４２

胶州联社

３４

，

３３２ １１

，

５１３ ２６２ １

，

９８２ ３１

，

３０４ ８

，

９４７ ２

，

７６６ ５８４

胶南联社

１１

，

４２０ １０

，

２４７ ３２２ ２

，

６６２ １０

，

８８３ ７

，

１９６ ２１５ ３８９

莱西联社

１２

，

２５８ １０

，

６１４ １６９ １

，

１８７ １１

，

５９８ ９

，

０１１ ４９１ ４１６

平度联社

１０

，

２３１ １３

，

５５４ ２１１ １

，

９３０ ９

，

８８６ １１

，

１７３ １３４ ４５１

合计

８５

，

４０９ １２９

，

８６０ ３

，

２１８ ３６

，

２８３ ７８

，

１６８ ８９

，

２７９ ４

，

０２３ ４

，

２９８

①

自愿作为本行发起人的股东 （社员）

３

，

２１８

户， 所持股本金额

３６

，

２８３

万

元，对应的九家行社合并净资产

３６

，

２８３

万元。 该等股东（社员）签署了《股份认

购承诺书》，承诺自愿作为发起人参与青岛农商银行筹建投资入股并出资购买

不良资产包份额，每认购（含原社员

／

股东折股和新增认购）

１

股青岛农商银行

股份的同时，补足差额溢价

０．２

元。

（上接

A34

版）

（下转

A36

版）

（上接

A34

版）


